
國立交通大學 100 學年度第 2次學務會議 

討論事項案由通訊投票結果紀錄 

 

時間：100 年 11 月 21 日(星期一) 

地點：因本案具時效採通訊投票  

主席：傅學務長恆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錄：蔡育鯉 

委員：傅恆霖學務長、林進燈教務長、曾仁杰總務長、周世傑國際長、 

         陳信宏院長、曾煜棋院長、陳俊勳院長、盧鴻興院長、張新立院長、

黃鎮剛院長、郭良文院長、郭良文代理院長、陳信宏代理院長、 

楊永良主任委員、楊永良館長、蔡錫鈞主任、葉甫文主任、廖威彰

主任、伍道樑主任 

各院教師代表：林怡欣老師、易志偉老師、呂明璋老師、張文豪老

師、袁俊傑老師、唐麗英老師、張靜芬老師、潘美玲老師、蘇海清

老師 

學生代表：黃郁璇、何富菁、巫榮賢、焦佳弘、徐培銘、陳建都 

 

討論事項 

案   由:「國立交通大學導師制度實施辦法」第八條條文修正案，提請 討

論。（生輔組提） 

說   明： 

一、依 100 學年度第 2 次擴大行政會議(100.11.18)決議辦理(附件

一)，導師課程學分數由各系自訂，修正第八條第一項第二款。 

二、檢附本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(附件二)及修正草案全文(附件

三)。 

三、本辦法修正需經學務會議通過，並提校務會議核備後實施。 

投票結果：本會委員 34 人，發出選票 34 張，回收票數共 27 張，同意 25     

票，不同意 2 票，同意票過半數，本修正案通訊照案通過。   

 
監票人：傅恆霖學務長 


